
民事起诉状
（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

说明：

为了方便您更好地参加诉讼，保护您的合法权利，请填写本表。
1. 起诉时需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明您身份的材料，如登记证书等。
2. 本表所列内容是您参加诉讼以及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请务必如实填写。
3. 本表有些内容可能与您的案件无关，您认为与案件无关的项目可以填“无”或不填；对于本

表中勾选项可以在对应项打“√”；您认为另有重要内容需要列明的，可以另附页填写。
4. 本表word电子版填写时，相关栏目可复制粘贴或扩容，但不得改变要素内容、格式设置。例

如，多原告、多被告或多委托诉讼代理人等情况，可根据实际情况复制粘贴；需填写文字较多时，
可根据实际对栏目进行扩容等。
★特别提示★
诉讼参加人应遵守诚信原则如实认真填写表格。
如果诉讼参加人违反有关规定，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滥用诉权，人民法院将视违法情形依法

追究责任。

当事人信息

社会组织

名称：河南省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
住所地（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博学路277号1号楼
6层607号。
注册地/ 登记地：同上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郑漾 职务：理事长、主任
联系电话： 1 5890065150
统一 社 会 信 用代 码：524100005672714262
类型：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团 社会服务机构□ 基金会口

委托诉讼代理人

有口
姓名：殷舒

单位：河南博云天律师事务所 职务：律师
联 系 电话：15890916189
代理权限：一般授权□ 特别授权口

姓名：唐喆
单位：河南博云天律师事务所 职务：律师
联 系 电话：13849209738
代理权限：一般授权口 特别授权□口
无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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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

（自然人）

姓名：杨利闯
性别：男口 女□
出生日期：1984年10月6日 民族：汉
工作单位：务农 职务：无 联系电话：
住所地（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佃庄镇河头村3组

经常居住地：现羁押于洛阳市看守所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 号 码： 4 10381198410063539

诉讼请求
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承担以下责任：
1、承担修复案涉地块的代履行费用1, 045, 155元；

2、承担因非法采砂造成的矿产资源破坏损失616, 286元；
3、承担本案检测费74. 800元；

4、承担原告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等实际费用40, 000元；

5、在洛阳市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6、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1．侵权责任

□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
口修复生态环境
口赔偿损失
口赔礼道歉

2．修复生态环境

□清除污染费用数额： 元

口修复生态环境费用数额：具体包括：1、承担修复案涉地块的代履行费用
1, 045, 155元；2、承担因非法采砂造成的矿产资源破坏损失616, 286元；
□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元
以上共计1, 661, 441元（人民币，下同；如外币需特别注明）。

3．赔偿损失

口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 元

□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 元
口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承担本案检测费74, 800元
口其他费用：承担原告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等实际费用40, 000元
以上 共计114, 800元。

4．其他请求 在洛阳市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5．总额 以 上共计1, 776, 241元。
6．是否主张诉讼费用 是7

否口

生态环境侵权禁止令保全措施
1．是否已经申请诉前
生态环境侵权禁止令保
全措施

是口 保全法院： 保全时间：保全案号：
否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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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申请生态环境 是□（请另行提交保全申请及相关材料）
侵 否口
权禁止令保全措施

事实与理由
被告杨利闯自2022年10月至2023年12月期间，租赁洛阳市洛龙区佃庄镇河头村社区9组、3组农用地，

在未依法取得采矿许可的情况下从事非法采砂活动，经河南省国土空间调查规划院现场勘察鉴定，被
告非法开采的矿产资源为细砂，案涉地块共两处（西地块1, 942. 0平方米、东地块3, 609. 7平方米，共

计5, 551. 7平方米），采砂量为15, 407. 15立方米，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人民币616, 286元。在租赁

土地期间，被告又以一车50至60元不等的价格收费，将来自洛龙区、伊滨区、瀍河回族区房地产项目

产生的砖块、水泥块、大棚残留基础等建筑垃圾非法填埋至上述两地块内，依据事后清运工程清单统

计，现场填埋的建筑垃圾共计15, 430立方米。

案涉两地块位于洛河东湖拦河坝下游，位于黄河一级支流洛河河道范围，属洛河河道范围7号禁采

（砂）区。2023年11月24日和25日，河南省水利厅、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对上述违法行

为进行了通报，但被告仍不停止违法行为。2024年7月31日，洛阳市公安局洛龙分局以涉嫌非法采矿

罪对被告采取刑事拘留，目前被告被羁压于洛阳市看守所，等候审查起诉。为防止生态破坏后果进

步扩大，洛龙区人民政府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现场堆放的建筑垃圾进行了清理，并对现场农田进行了复

垦、复耕，共计支出生态修复费用1, 045, 155元、检测费74, 800元。

□生物多样性破坏 □景观多样性破坏 口生态系统破坏

□重点生态区域（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或河流湖泊等岸线区
1．生态破坏类型 域）内生态破坏 □其他

2．具体生态破坏行为 被告杨利闯自2022年10月至2023年12月期间，租赁洛阳市洛龙区佃庄镇河头

村社区9组、3组农用地，在未依法取得采矿许可的情况下从事非法采砂活
动。在租赁土地期间，被告又以一车50至60元不等的价格收费，将来自洛龙

区、伊滨区、瀍河回族区房地产项目产生的砖块、水泥块、大棚残留基础等

建筑垃圾非法填埋至上述地块。

3．造成损害事实或损 经河南省国土空间调查规划院现场勘察鉴定，被告非法开采的矿产资源为细

害重大风险情况 砂，案涉地块共两处（西地块1, 942. 0平方米、东地块3, 609. 7平方米，共计

5, 551. 7平方米），采砂量为15, 407. 15立方米，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人民

币616, 286元。依据事后清运工程清单统计，现场填埋的建筑垃圾共计
15, 430立方米。
为防止生态破坏后果进一步扩大，洛龙区人民政府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现场堆
放的建筑垃圾进行了清理，并对现场农田进行了复垦、复耕，共计支出生态

修复费 用1, 045, 155元、检 测 费 74, 800元。

4．行为与损害结果之 具体见证据清单。
间具有因果关系的相关 洛阳市水利局《关于漯河东湖拦河坝下游处于禁采区的证明》证明被告“杨

材料（可另附页） 利闯采矿的洛河佃庄镇河头段位于该禁采区范围内”（见证据1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群众举报件交办单》表明“洛阳市洛龙区佃

庄镇河头村，原杨姓村长自2016年至今，在洛河河头段非法开采国家资源挖
沙卖砂，沙子运走后在原地点填埋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见证据12）

《洛阳市河长办交办公室交办通知》表明“市河长办接中央环保督察组交

办： ‘洛阳市洛龙区佃庄镇龙头村，原杨姓村长自2016年至采矿今，在
洛河河头段非法开采国家资源挖沙卖砂，沙子运走后在原地点填埋建筑垃圾
和生活垃圾……’”“今年以来市河长办多次接到上级交办和群众举报反映

该类为题……进行整改，但至今仍有反弹。”（见证据13）
《洛阳市公安局洛龙分局受案登记表》表明“2024年6月28日洛龙区佃庄镇
人民政府综合执法大队向我局移交佃庄镇3组村民杨利闯在未取得采矿许可
证的情况下，非法在禁采区洛龙区佃庄镇9组河滩地非法采砂。”（见证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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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公安局洛龙分局立案决定书》表明公安机关“决定对 2024. 6. 28
洛阳市洛龙区杨利闯非法采矿案立案侦查。”（见证据15)

5．诉讼请求依据的法
律、行政法规等规定
（可另附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
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
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侵权人在期
限内未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
进行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
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
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
部门登记; （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
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禁止将不符合农用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固体废物、废水施入农田。施用农
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及进行灌溉，应当采取措施，防止重金属和其他有毒
有害物质污染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第六十九条
国家实行黄河流域河道采砂规划和许可制度。黄河流域河道采砂应当依法取
得采砂许可。
黄河流域管理机构和黄河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禁采区，规定
禁采期，并向社会公布。禁止在黄河流域禁采区和禁采期从事河道采砂活
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条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应当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
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向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及其最高水位线以
下的滩地和岸坡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地点倾倒、堆放、贮存固体废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八条

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6．其他需要说明的内
容（可另附页）

无

7．证据清单（可另附
页）

证据已提交，详见证据清单。
社会组织主体资格材料（见证据1-7, 9，10）
社会组织无违法记录声明（见证据8）

被告违反法律规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及因果关系的证明材料（见证据
11- 13， 1 7- 19, 22）
相关行政机关查处被告违法行为的材料（见证据, 14-16)
监测数据、检验报告、鉴定报告、评估报告等（见证据20-21)

具状人：

日期：二○二五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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